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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1979 年 10 月 26 日 
通过的《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的建议修订案 

 
澳大利亚、奥地利、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 

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 
日本、立陶宛、卢森堡、挪威、波兰、葡萄牙、瑞典、瑞士、土耳其、乌克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建议的修订案 

 

1. 1979 年“实物保护公约”的标题应修订为： 

《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公约》 

2. 1979 年“实物保护公约”的序言段应由以下正文代替： 

(1) 确认所有国家有权为和平目的发展和利用核能，并合法享有和平利用核

能所产生的潜在利益， 

(2) 深信有必要促进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国际合作和核技术转让， 

(3) 铭记实物保护对于保护公众健康、安全、环境以及国家和国际保安的至

关重要性， 

(4) 希望防止由非法贩卖、非法获取和使用核材料以及破坏核材料和核设施

所构成的潜在危险，并注意到防范这类行为的实物保护已成为国家和国际日益关

切的一个事项， 

(5) 关切国际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行为所构成的威胁， 

(6) 相信实物保护在支持防止核扩散和打击恐怖主义目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 

(7) 希望通过本公约促进在世界范围加强对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材料和核设施

的实物保护， 

(8) 深信与核材料和核设施有关的犯罪行为是一个引起严重关切的问题，因

此迫切需要采取和/或加强适当和有效的措施，以确保防止、侦查和惩处这类犯罪

行为， 

(9) 希望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以按照每一缔约国的国家法律和本公约的规

定，制订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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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深信本公约必将进一步促进核材料的安全使用、贮存和运输以及核设施

的安全运行， 

(11) 确认国际上已经提出经常得到更新的实物保护建议，这些建议能够就利

用现代方法实现有效的各级实物保护提供指导， 

(12) 确认对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材料和核设施实施有效的实物保护是拥有这类

核设施和核材料的国家的责任，并认识到这类材料和设施正在并将继续受到严格

的实物保护， 

3. 在 1979 年“实物保护公约”第一条(c)款之后应新增以下 2 款： 

(d) “破坏”是指任何针对核设施或使用、贮存或运输中核材料从而能通过

辐射照射或放射性物质释放直接或间接危及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健康与安

全并危及环境的蓄意行为； 

(e) “核设施”是指生产、加工、使用、操作、贮存或处置核材料的设施

（包括相关建筑物和设备），这类设施若遭破坏或干扰可能够导致重要

量辐射或放射性物质的释放。 

4. 在 1979 年“实物保护公约”第一条之后应新增以下第一 A 条： 

第一 A 条 

本公约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实现和维护对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材料和用于和平

目的的核设施的实物保护；在世界范围防止和打击与这类材料和设施有关的犯罪

行为；以及促进缔约国为上述目的进行合作。 

5. 1979 年“实物保护公约”第二条应由以下正文代替： 

1. 本公约应适用于使用、贮存和运输中的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材料以及用于和平

目的的核设施，但条件是本公约第三条和第四条以及第五条第 4 款应只适用于国

际核运输中的核材料。 

2. 在某一缔约国范围内建立、实施和维护实物保护体制的责任完全在于该国。 

3. 除缔约国根据本条约明确作出的承诺外，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被解释为

对某一国家主权的损害。 

4. (a)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得影响根据国际法特别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

宗旨和原则及国际人道主义法赋予缔约国的其他权利、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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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武装部队在武装冲突期间的活动不受本公约的约束，因为在国际人道

主义法中已经阐明这些条款由该法作出规定；而一国军事力量在行使其公务时所

进行的活动由国际法其他规则来决定，因而也不受本公约的约束。 

(c)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宽恕其他法律所确认的非法行为或使这些行为

合法化，也不妨碍根据其他法律对这些行为提出起诉。 

5.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得影响国际法中所确立的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6. 本公约不得适用于为军事目的使用或保留的核材料或含有此类材料的核设

施。 

6. 在 1979 年“实物保护公约”第二条之后应新增如下第二 A 条： 

第二 A 条 

1. 每一缔约国均须建立、实施和维护适用于在其管辖下的核材料和核设施的适

当的实物保护体制，目的是： 

(a) 防止盗窃和其他非法获取在使用和贮存中以及在运输期间的核材料； 

(b) 确保采取迅速且全面的措施以查找和在适当情况下追回失踪或被盗的核

材料；如果这种材料在其领土之外，当事缔约国则需按照第五条行事； 

(c) 保护核材料和核设施免遭破坏； 

(d) 减轻或尽量减少破坏造成的放射学后果。 

2. 在实施本条第 1 款时，每一缔约国均须： 

(a) 建立和维护指导实物保护的法律和监管框架， 

(b) 设立或指定一个或几个负责实施该法律和监管框架的主管部门； 

(c) 采取对核材料和核设施进行实物保护所必需的其他适当措施。 

3. 在履行本条第 1 款和第 2 款所要求的义务时，每一缔约国均须在不损害本条

约任何其他条款的情况下，在合理且实际可能的范围内适用以下“核材料和核设

施实物保护的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 A：国家责任 

在一个国家内建立、实施和维护实物保护体制的责任完全在于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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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 B：国际运输期间的责任 

一个国家确保核材料受到充分保护的责任延续到核材料的国际运输，直至酌

情将这种责任适当移交给另一国。 

基本原则 C：法律和监管框架 

国家负责建立和维护指导实物保护的法律和监管框架。该框架应规定建立可

适用的实物保护要求，并应包括评价和许可证审批或其他授权程序系统。该框架

应包括核设施和运输的检查系统，以核实对许可证或其他授权文件的适用要求和

条件的遵守情况并确立加强适用要求和条件的手段包括有效的制裁。 

基本原则 D：主管部门 

国家应建立或指定负责实施法律和监管框架的主管部门，并为其提供充分的

授权、职能和财政及人力资源以履行所赋予的职责。国家应采取步骤确保国家主

管部门的职能与主管促进或利用核能的任何其他机构的职能之间的有效独立性。 

基本原则 E：许可证持有者的责任 

应明确规定在国家范围内实施实物保护各个组成部分的责任。国家应确保实

施核材料或核设施实物保护的主要责任在于相关许可证持有者或其他授权文件的

持有者（如营运者或承运者）。 

基本原则 F：保安文化 

所有参与实施实物保护的组织均应对保安文化及其必要的发展和维护给予适

当优先考虑，以确保在整个组织中有效地实施实物保护。 

基本原则 G：威胁 

国家的实物保护应基于该国目前对威胁所作的评价。 

基本原则 H：分级方案 

实物保护要求应以分级方案为基础，并考虑目前对威胁的评价、相关吸引

力、材料的性质以及与擅自移动核材料和破坏核设施或核材料有关的潜在后果。 

基本原则 I：纵深防御 

国家对实物保护的要求应体现（结构上的或其他技术、人事和组织方面的）

多层次保护和多重保护措施的概念，敌手要想实现其目标就必须克服或绕过这些

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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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 J：质量保证 

应制定和实施质量保证政策和质量保证大纲，以便确信对所有有重要实物保

护意义的活动的具体要求都令人满意。 

基本原则 K：意外情况计划 

所有许可证持有者和有关当局都应编制并适当执行应对擅自移动核材料或破

坏核设施或核材料或者此种企图的意外情况（应急）计划。 

基本原则 L：保密 

国家应对那些若被擅自泄露就可能损害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的资料制定

保密要求。 

4. (a) 本条的规定不得适用于缔约国在考虑了核材料的性质、其数量和相关吸

引力以及与任何针对这种材料的擅自行为有关的潜在放射学和其他后果及目前对

这种材料所受威胁的评价后合理作出决定不需要受根据本条第 1 款建立的实物保

护体制约束的任何核材料。 

4. (b) 对根据第 4 款(a)分款不受本条规定约束的核材料，应按照慎重的管理实

践加以保护。 

7. 1979 年“实物保护公约”第五条应由以下正文代替： 

1. 各缔约国须彼此直接或经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指明和公布其与本公约范围内事

务有关的联系单位。 

2. 各缔约国在核材料被偷窃、抢劫或任何其他非法获取，或确实受到此种威胁

时，须依照其本国法律尽最大可能向任何提出要求的国家提供合作和协助，以追

回和保护这种材料。特别是： 

(a) 缔约国须采取适当步骤将核材料被偷窃、抢劫或其他非法获取，或确信

受到此种威胁的任何情况尽快通报它认为有关的其他国家，并在适当情

况下通报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 

(b) 在此情况下，有关缔约国须在适当时相互、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相

关国际组织交换情报，以便保护受到威胁的核材料、核查装运容器的完

整性，或追回非法获取的核材料，并须： 

(i) 经由外交和其他商定途径协调彼此的工作； 

(ii) 在接到请求时给予协助； 

(iii) 确保归还已追回的因上述事件而被盗或遗失的核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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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这种合作的方法须由有关缔约国决定。 

3. 在核材料或核设施确实受到破坏威胁，或遭到破坏的情况下，缔约国须尽最

大可能依照其国家法律和按照国际法规定的相关义务，开展以下合作： 

(a) 若一缔约国已获悉另一国家的核材料或核设施确实受到破坏威胁，则须

就所要采取的适当步骤作出决定，以便尽快向后者并在适当情况下向国

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通报这种威胁，从而防止破坏。 

(b) 在一缔约国的核材料或核设施遭到破坏的情况下，而且它认为其他国家

很可能将受到放射学影响时，则须在不损害国际法规定的其他义务的情

况下采取适当步骤尽快通报很可能将受到放射学影响的有关国家，并在

适当情况下通报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以便尽量减少或

减轻其放射学后果。 

(c) 若一缔约国在第五条第 3 款(a)分款和(b)分款范围内请求协助，则接到此

种请求的每个缔约国须迅速作出决定，并直接或经由国际原子能机构通

报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它是否能够给予所情求的协助以及可能给予的协

助的范围和条件。 

(d) 与第五条第 3 款(a)分款、(b)分款和(c)分款有关的合作的协调须经外交和

其他商定途径来进行。执行这种合作的方法须由有关缔约国双边或多边

决定。 

4. 各缔约国须在适当时彼此直接或经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进

行合作和磋商，以便在设计、维护和改进国际运输中核材料的实物保护系统方面

获得指导。 

5. 一缔约国可在适当时与其他各缔约国直接或经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他相关

国际组织进行磋商和合作，以便在设计、维护和改进其国内使用、贮存和运输中

核材料和核设施的国家实物保护系统方面获得它们的指导。 

8. 1979 年“实物保护公约”第六条应由以下正文代替： 

1. 各缔约国须采取符合其国家法律的适当措施，以保护由于本公约的规定而从

另一缔约国或通过参与为执行本公约而开展的活动秘密得到的任何情报的机密

性。如缔约国向国际组织或向非本公约缔约国的国家秘密提供情报，则须采取步

骤以确保此种情报的机密性受到保护。从另一缔约国秘密获得情报的缔约国只有

在得到前者同意后方可向第三方提供该情报。 

2. 本公约不要求各缔约国提供按照国家法律不准披露或将危及有关国家的安全

或核材料或核设施实物保护的任何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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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79 年“实物保护公约”第七条第 1 款正文应由以下正文代替： 

1. 每一缔约国均须根据其国家法律，对以下蓄意犯罪行为予以惩处： 

(a) 未经合法授权，构成收受、拥有、使用、转移、更换、处置或散布核材料并

引起或可能引起任何人员死亡或重伤或重大财产损失的行为； 

(b) 盗窃或抢劫核材料； 

(c) 盗用或以欺骗手段获取核材料； 

(d) 构成携带、寄送或转移核材料出入未经合法授权的国家的行为； 

(e) 针对核设施的行为，或干扰核设施运行的行为，犯罪分子在那里蓄意引起或

他知道此种行为在那里很可能引起因辐射照射或放射性物质释放所致任何人

员死亡或重伤或重大财产损失，除非采取的此种行为符合该核设施所在地所

属缔约国的国家法律； 

(f) 构成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任何其他恐吓手段勒索核材料的行为； 

(g) 威胁： 

(i) 使用核材料引起任何人员死亡或重伤或重大财产损失或实施(e)分款所述

犯罪行为，或 

(ii) 实施(b)分款和(e)分款所述犯罪行为，以迫使一个自然人或法人、国际组

织或国家采取或不采取任何行为； 

(h) 图谋实施(a)分款至(e)分款所述任何犯罪行为； 

(i) 构成参与(a)分款至(h)分款所述任何犯罪的行为； 

(j) 任何组织或指使他人实施(a)分款至(f)分款所列犯罪行为的个人的行为。 

(k) 协助以共同目的行事的团伙实施本款(a)分款至(f)分款所述任何犯罪的行为。

此种行为须是故意的，或须是： 

(i) 为了促进该团伙的犯罪活动或犯罪目的，而此种活动或目的涉及实施(a)
分款至(f)分款所列犯罪，或 

(ii) 明知该团伙意图实施(a)分款至(f)分款所列犯罪行为。 

10. 在 1979 年“实物保护公约”第十三条之后应新增以下第十三 A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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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 A 条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得损害为加强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而进行的和平

应用核技术的转让。 

11. 1979 年“实物保护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正文应由以下正文代替： 

3. 在犯罪行为涉及国内使用、贮存或运输中的核材料，而且被控罪犯和所涉核

材料均仍在犯罪发生地所属缔约国领土内时，或在犯罪行为涉及核设施而且被控

罪犯仍在犯罪发生地所属缔约国领土内时，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被解释为要

求该缔约国提供有关因此种犯罪行为而产生的刑事诉讼的情报。 

12. 1979 年“实物保护公约”第十六条应由以下正文代替： 

1. 在本议定书生效 5 年后，保存人须召开缔约国会议，以审查经本议定书修订

的 1979 年“实物保护公约”的执行情况，并根据当时的形势审查其序言段、整个

执行部分和附件是否仍然适当。 

2. 自此以后每隔至少 5 年，如大多数缔约国向保存人提出召开另一次同样目的

的会议的提案，则可召开此种会议。 


